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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同案同判的法理问题
!

郑小苗
（苏州大学 法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同案同判已成为人们判断司法是否公正的一个标准，人们不能容忍同案不同判的结

果。从同案同判的意义、认定，以及同案不同判的解决机制入手，阐释同案同判的法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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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备受媒体关注的两起因遗失病历引

发的索赔诉讼案件引起了人们对民事纠纷同案不

同判问题的思考。两名患者就医院丢失病历一

事，分别向所在地区的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然而她

们却拿到了大相径庭的两份判决。在原告夏女士

提起的诉讼中，夏女士因办理病退需要病历到有

关医疗鉴定中心做能否病退鉴定，因该病历被医

院丢失使鉴定无法顺利进行。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有义务保管病人病历，以保

证患者正常就医。但该医院因工作失误，丢失了

患者病历，给患者今后治疗带来一定影响，应当承

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遂判决该医院赔偿夏女

士损失费 ,%%% 元。然而相隔仅仅几个月，在原告

满女士向该市另一法院就同样的病历遗失纠纷的

索赔诉讼中，却遭遇了法律“ 红灯”。法院驳回原

告诉求的判决理由是：“ 患者对病历不具有所有

权，也不能对病历享有人身权益”。媒体对这两

起案件的评价是：同案不同判，无法回避的法律尴

尬。不应该否认，“同案同判”已成为人们判断司

法是否公正的一个“默认点”，人们不能容忍同案

不同判的结果［#］。那么，究竟什么是同案同判、

如何判定同案同判，就成为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的

问题。

一、同案同判的意义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能看得见的方式

实现。具体个案恰是看得见的法典，摸得着的规

则，公民通过个案中的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纠

纷和处理结果去感受法律、体会法律［"］。因而法

律所负载的价值也总是通过具体的个案得以实现

并为人们所感知。

近代民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法的平等性，

它的含义在于要求对于同一法律事实类型适用同

一法律规则，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即同等情况

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对任何案件平等适

用法律，就是同案同判的基本含义。民事纠纷同

案同判目的就是实现法的平等性价值，让当事人

能感知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并进而确定自己稳定

的生活预期，最终实现法律平等适用的宪政理想。

同案异判更多的时候只会削弱当事人对法律以及

诉讼的信赖，破坏人们对稳定生活的预期。

然而，由于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近代民法模式所赖以立基的平等性和互换性这个

基本判断的丧失，民法模式嬗变为现代模式。现

代民法的理念由以往的形式正义演变为实质正

义，价值取向也由法的平等性转变为社会妥当

性［,］（-. //）。所谓妥当性，它所要求的是每个具体

案件都应当得到合情合理的判决结果，要求考虑

每个具体案件的特殊性。因为社会生活是复杂多

变的，即使属于同一类型的案件，相互间也有种种

差别。用同一法律规则去裁判同一类型案件，所

得出的裁判结果不可能都合情合理。也就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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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等性与具体案件判决的妥当性难免有冲突，

这似乎预示着一定条件下同案异判的正当性。法

的平等性与社会妥当性的价值碰撞，使得民事纠

纷同案同判的诉求似乎不具有结论性和确定性。

但是，社会妥当性的个案处理决不意味着现代民

法不需要平等性，或者说现代民事诉讼不需要同

案同判。因为尽管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但人

类生活仍在延续，人的行为仍需法的确定性指引，

人生活于没有稳定预期的社会仍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于个案的特殊性会不断被重复，特殊性也

就逐渐演变成了共性，对于各具特殊性的个案作

出符合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也就经由法官的

创造性裁判渐渐成为同案同判的习惯，并在对新

的各具个性的案件类型化的基础上生成新的规

则，延续着法的确定性指引的功能。

如果没有同案同判的保障，民事纠纷的当事

人所开启的诉讼程序就难以满足其所希翼的实现

正义的预期。

二、同案同判的判定

人生活在社会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

突和纠纷，民事纠纷即是其中之一。民事纠纷，又

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它是

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

的社会纠纷［!］（"# ! $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随着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经自力救济、社会救济与公力

救济的演变，其中公力救济即为诉讼。当事人选

择诉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无不对公平与正义梦

寐以求，同案不同判就会给当事人传递不公正与

非正义的信息，影响民事诉讼制度效能的发挥。

隐含在同案同判观念中的是同等情况同等对

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

等情况不同对待是正义观念的核心要素，也是同

案同判的基本要义，但它本身不是完全的。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任何民事纠纷都是发生于特定时

空之中、特定主体之间，在所有细节上都绝对相同

的“同等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世界上也不可

能有两件完全相同的民事纠纷。任何一类纠纷都

在某些方面相似，而在其他方面相异。因而，作为

人类生活一部分的民事纠纷是否有同案的存在，

以及同案基础上同判的存在？

民事纠纷同案的判定，不可能依据自然的生

活事实，而是需要借助某种机制把具体个案的自

然的生活事实中那些没有意义的相似性和相异性

过滤掉。一般而言，这种机制只能是法律范规，自

然生活事实的相似性或相异性有无意义，只能借

助法律规范来判断。民事纠纷进入民事实体法和

民事诉讼法共同作用的民事诉讼场域，其自然生

活事实的法律意义便由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

共同决定。民事纠纷同案首先是通过诉讼法过滤

的结果，民事纠纷首先遇到是诉讼标的的过滤。

因为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的客观要素，是当事人

诉讼和法院审理裁决的对象，进入民事诉讼的纠

纷，如果连诉讼标的都不相同，那么纵有相同的自

然生活的事实也不能构成同案，这是因为当事人

诉讼和法院裁决的对象都变了。我国民事诉讼

中，在请求权竞合场合，例如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

竞合场合，因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证明

责任、义务内容、责任构成要件和免责条件、责任

范围、形式、诉讼管辖都有所不同，因此尽管具体

生活事件是相同的，但如果当事人分别选择违约

或侵权提起诉讼，则会因标的的不同而不构成民

事纠纷的同案。因而，只有诉讼标的种类相同的

案件才有可能构成同案。

民事纠纷通过诉讼法过滤的基础上，还必须

通过实体法的过滤。实体法是规定实体权利义务

的法律，而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又是借助

法律事实来实现的。因此，民事纠纷同案又是通

过实体法过滤后所得到的决定权利变动的法律构

成要件事实相同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法官裁

判的主要工作，在于探寻得到支持一方当事人向

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此种可供支持

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

范，即为请求权规范基础，简称请求权基础。对请

求权的基础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由构成要

件和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 %&，%’ $ ’&）。其中构成

要件即是法律对自然生活事实的抽象，换言之，它

是一种抽象的、决定着自然生活事实法律效果的

事实。

总之，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经过诉讼标的和

法律构成要件这两层机制的双重过滤所得到的诉

讼标的的种类和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均相同的，

便是所谓的“ 同案”。也就是说同案的判定标准

有两个，其一是诉讼标的种类相同，其二是法律构

成要件事实相同，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民事纠

纷才构成民事纠纷的同案。公正司法的理念要求

同案理应同判。同判，也就是同等对待相同情况，

相同的案件获得相同的判决结果。但是在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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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法与民事诉讼法交互作用的民事诉讼场域，因

民事实体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的处

分主义相互作用，因而在同案基础上同判与否的

判定，还得考虑当事人处分权行使与否。意思自

治是民法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它是指民事主体参

与民事活动以及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

变更和消灭，均取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不受其他

民事主体的干涉，而且国家一般也不作干涉。只

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

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裁决。而处分权主义正

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延续，它是

指当事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思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

和诉讼权利。由此可见，民事权利本质是私权，因

而在同案基础上的对裁判结果相同与否的判定当

然要在剔除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内界定。

三、同案不同判问题的解决

民事纠纷同案不同判问题的最终解决，当然

只有仰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只有当民事纠

纷的裁判者都养成了共同的法学思维方法，并适

用共同的法学方法论进行裁判，民事纠纷同案同

判才有望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达成。

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以

及建立裁判文书的公布与交流机制不失为接近民

事纠纷同案同判切实可行的措施。将作出裁判的

推理过程公布于众，这是裁判正当性的源泉。只

有公开正式推理过程，而不是仅仅给出一个判决，

法官才能够拥有要求当事人双方必须接受此判决

的理由，反之，当事人自可无视这一决定的法律效

力。而且，公布推理过程有助于诉讼文书制作质

量的提高，使制作文书的法官更有可能得出正确

的结论，因为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法官，在试图清

楚、准确地表达作出某种裁判的原因这一过程中，

也往往会改变自己先前的判断［!］。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靠说服法官而赢得诉

讼，而法官靠判决推理使当事人信服。在判决书

能为相关当事人和法官自由获取的前提下，公开

判决推理过程的裁判文本，无疑能提供给相关当

事人和法官对既有判决结果进行理解、质疑和辩

驳的基础，使相同的民事纠纷的裁判结果可以获

得更多的正当性合意，惟有这样，民事纠纷同案不

同判才能逐渐趋向同案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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